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询价函
	项目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投大厦类REITs服务机构采购

	询价人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询价人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腾飞路9号创投大厦2201

	联系人
	李静，电话：0755-28966502

	项目背景
	龙岗区城投集团计划以自有物业——创投大厦项目申报并发行类REITs，特对类REITs服务机构进行招采。

	服务内容
	为龙岗城投拟发行的创投大厦类REITs提供服务。具体包括：
（1） 专项计划管理人和主承销商组成联合体，并由专项计划管理人或主承销商担任总协调人（专项计划管理人或主承销商自行推选）进行参选；
（2） 负责聘请申报发行及存续期必需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托管机构；
（3） 编制并推进具备可行性的申报发行方案，对创投大厦资产项目进行独立、全面的尽职调查，确定资产重组、股权交割、税务筹划、产品设计发行等相关事宜；
（4） 组织撰写材料，协助公司向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税务局、证券交易所等有关单位沟通相关涉及事项，申报获取发行资格；
（5） 确保类REITs产品资产重组、产品发行设立与挂牌转让等各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负责类REITs产品的路演推介、询价、簿记发行等相关业务活动；申请向基金业协会做类REITs产品的备案登记；按要求向交易所、基金业协会等单位提交相关资料；
（6） 产品存续期内，专项计划管理人应协调会计师、评估机构、托管机构等存续期服务机构，履行信息披露、专项计划管理、收益分配等相关法规和合同要求的职责和义务；专项计划管理人应按照法规规定和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约定，履行信息披露、收益分配等职责或义务；
（7） 配合出具相关报告，提供相关业务咨询；
（8） 发行前后涉及需要协助公司的各项工作及各方约定的其他工作。

	资格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它组织，不接受分公司或者分支机构参与投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
（2）投标人具有作为专项计划管理人、主承销商的资质证明，具有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请提供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扫描件）。

	报价方式
	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报价，Email：ctzxcyb@lg.gov.cn

	内容
	1.发行阶段费用：发行前及发行时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专项计划管理人和主承销商的承做费、承销费，其他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的服务费用。加期相关费用（或有）请单独列示。
[bookmark: _GoBack]2.存续期费用：为专项计划每年支付的管理费用，包括专项计划管理费、跟踪评估费、托管费和持有人会议律师见证费（或有）等。

	截止时间
	2026年2月12日18时前





附件：市场调研报价单   
市场调研报价单
	项目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创投大厦类REITs服务机构采购

	报价人名称
	

	报价人简介
	（可另行附表进行介绍）

	服务内容
	为龙岗城投拟发行的创投大厦类REITs提供服务。具体包括：
（1）专项计划管理人和主承销商组成联合体，并由专项计划管理人或主承销商担任总协调人（专项计划管理人或主承销商自行推选）进行参选；
（2）负责聘请申报发行及存续期必需的律师、会计师、税务、评估、托管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
（3）编制并推进具备可行性的申报发行方案，对创投大厦资产项目进行独立、全面的尽职调查，确定资产重组、股权交割、税务筹划、产品设计发行等相关事宜；
（4）组织撰写材料，协助公司向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税务局、证券交易所等有关单位沟通相关涉及事项，申报获取发行资格；
（5）确保类REITs产品资产重组、产品发行设立与挂牌转让等各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负责类REITs产品的路演推介、询价、簿记发行等相关业务活动；申请向基金业协会做类REITs产品的备案登记；按要求向交易所、基金业协会等单位提交相关资料；
（6）产品存续期内，专项计划管理人应协调会计师、评估机构、托管机构等存续期服务机构，履行信息披露、专项计划管理、收益分配等相关法规和合同要求的职责和义务；专项计划管理人应按照法规规定和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约定，履行信息披露、收益分配等职责或义务；
（7）配合出具相关报告，提供相关业务咨询；
（8）发行前后涉及需要协助公司的各项工作及各方约定的其他工作。

	报价
	
人民币     万元（大写：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报价人（盖章）：
                        日期：2026年   月   日   



附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
